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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」第一

點、第十三點之一，並自即日起生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檢附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」第一

點、第十三點之一修正規定、總說明、對照表及要點各1

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

副本：審計部（含附件）、行政院法規會（含附件）、行政院人事處（含附件）、國家

發展委員會管制考核處（含附件）、國家發展委員會法制協調中心（含附件）、

省市政府（含附件）、各縣市政府（含附件） 2014-12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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